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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随着我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大型仪器设备日益增多，为

进一步加强仪器设备的合理配置，减少重复购置和资金浪费，最大限度地发挥

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学校分析测试中心是为全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共享平台，实行优

惠收费服务。 

第二条、各学科的大型仪器设备必须在本学科内实行无偿共享。学校设立

开放共享基金资助各学科的大型仪器设备为其他院系教学、科研提供开放服务

时使用的消耗性材料费、测试（制作、加工）劳务费等。 

第三条、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的申请与确认： 

1、由各院系向学校教学科研设备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书（见附件一），由学校

根据开放共享设备的条件予以确认。院系未申请，但学校认为应开放共享的大

型仪器设备，由设备主管部门与院系商定后列入开放共享设备范围。确定开放

共享的仪器设备在设备主管部门网上公布。 

2、对学校确认应开放共用的，而被个别人员独自占用或某课题组占用，但

利用率又较低的大型仪器设备学校予以网上公布，必要时由学校作校内调剂使

用。 

3、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１）、单价在 10 万元以上的具有２个（含２个）以上学科可用的大型仪器

设备和可供多学科使用的通用性很强的单价在５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 

（２）、仪器设备管理单位有指定的设备开放管理人员和具有较高水平的专

职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维护与操作； 

（３）、仪器设备性能和运行良好，能正常工作，并在满足本单位教学、科

研使用外有对外单位提供服务的机时。 

第四条、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基金的申请与审定： 

1、凡承担我校教学、科研的教学、研究人员均可申请大型设备开放共享基

金，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通过导师申请。但不能申请本学科大型设备的开放

共享基金。 

2、大型设备开放共享基最高申请额度为 1万元，基金获准者需按获准基金

数 1：1额度配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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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应由科研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并填写《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

放共享基金申请书》（见附件二），院系主管领导签字盖章后交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 

4、设备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审专家组根据各教学实验室和科研项目组的实际

需要和学校当年的设备开放共享基金总额进行评审，提出建议资助额度后报分

管校长批准。 

5、基金获准者凭设备主管部门的基金批准通知单和配套经费到财务处建经

费卡。并同时领取学校统一印制的《苏州大学仪器设备有偿使用登记表》（见附

件三）。经费卡只限用户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冒用。经费卡当年有效。 

第五条、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开放使用收费标准及其审定： 

1、设备开放使用收费标准由学校主管部门通过校内外调研后提出初步方案，

并提交学校组织的设备开放使用收费标准审核专家组审核，并经校务会议审定

后公布。 

2、各仪器设备开放单位必须按学校审定的收费标准（见附件四）进行收费；

校内服务实行优惠政策，按标准使用费的 60％收取；校外服务按标准使用费收

取。 

第六条、设备闲置费的交纳标准和开放共享基金收费的分配： 

1、根据本校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规定校内年度使用合格标准机时数为

800（不包括对校外服务）；凡是国家和学校经费购置的大型仪器设备年度校内

使用机时达不到合格标准的应向学校交纳设备闲置费（单学科专用和保密项目

使用设备除外）。闲置费在设备所在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费或院系设备费中支

付或学校减少设备所在学科、实验室的经费投入。闲置费按下列标准收取： 

 

校内年使用机时数（小时 0-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501-600  601-700 701-780 

闲置费占设备购费比例％ 1.0    0.8      0.6      0.4       0.2      0.1    0.05 

        

2、校内年使用合格机时数是购置大型设备应达到的基本标准，开放共享基

金主要是对合格标准以外使用机时的补贴，为此开放共享基金收费分配比例按

下法计算： 

       G = 院系自用机时＋校内服务机时－800   ；  

       当院系自用机时＞800 小时，   G ＝校内服务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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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服务机时 

（小时/年） 

返回校共享基金％ 设备维护运行基金％ 设备管理单位 

劳务酬金％ 

G ＜300 30 30 40 

G ≥300 20 30 50 

3、分析测试中心校内服务收费后，所收经费返回学校 50% ，设备维护运行

基金 40%  ，劳务酬金 10% 。 

4、设备维护运行基金专门建卡，专款专用，由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 

第七条、操作程序： 

1、学校统一印制《苏州大学仪器设备有偿使用登记表》作为预约使用设备

和经费结算的凭证。该表一式三联, 使用时第一联由设备操作人员保存；第二

联由院系设备开放管理人员保存，作为操作人员工作量、晋职、考评、劳务费

发放的依据；第三联由用户保管，作为缴款后领取测试结果或加工物品的凭据。 

2、用户使用共享设备时必须认真填写设备有偿使用登记表，待开放共享基

金负责人在登记表上签字后提前与设备单位管理人员预约，管理人员应及时将

任务下达给设备操作人员，并根据学校规定的收费标准（见附件四）计算出使

用经费量，经双方认可签字。用户凭登记表第三联到财务处缴款后到设备单位

管理人员处领取测试报告或物品。 

第八条、设备开放共享单位必须履行以下承诺： 

1、为用户保守技术秘密； 

2、按时完成用户的测试或加工任务； 

3、为用户提供可靠的分析测试结果和规范的分析测试报告或合格的加工

产品。 

4、不向用户收取额外费用。 

第九条、考核与奖惩： 

1、基金获得者每年底向设备主管部门提交基金使用报告，学校根据各单位

设备开放实际的情况组织年度考核与评比，表彰奖励在设备开放使用工作中作

出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2、学校将大型仪器设备使用和管理工作作为核定单位实验技术岗位编制，

实验室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年度考核与职务（称）评聘的重要依据。 

3、对开放使用特别好的大型仪器设备，学校优先足额提供其下年度的维修

费和优先提供下年度的基金资助。 

4、具有下列行为之一者，视其程度给予责任人一定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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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私自接受测试（加工）任务和收取测试（加工）费的按学校核定收

费标准的２倍处罚，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２）、不执行院系（单位）安排测试任务者，年终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第； 

（３）、暗中收取额外费用的按收取金额的 2倍处罚； 

（４）、为用户提供虚假检测数据或不合格加工产品者，年终考核不得评为

合格及其以上等第； 

（５）、因操作人员失职造成测试数据错误，给用户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者，

年终考核不得评为合格及其以上等第。 

    5、对开放度低、年终考核使用效益低的大型仪器设备，学校将其调剂到需

要使用的单位或学科。 

第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设备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苏   州   大   学 

                                             二 O O 六 年十一月 

附件一：苏州大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申请书 

附件二：苏州大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基金申请书 

附件三：苏州大学仪器设备有偿使用登记表 

附件四：苏州大学开放共享仪器设备使用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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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苏州大学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申请书 
申请单位  

 

共享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国别与生产商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用途 

 

 

 

 

代为测试 使用者自行测试 代为加工 使用者自行加工  

开放方式     

 

 

建议收费标准 

 

 

    

设备安放地点  

 

开放时间  

 

管 理 人 

姓    名 

 

 

管理人办公地点  

手机号码 办公室电话 小灵通 住宅电话 联系方式 

     

 

 

院系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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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基金申请书 
申请单位  课题组/实验室  

基金申请人  申请总额（万元）  

需

用

设

备 

 

 

申

请

理

由 

 

 

申

请

基

金

额

度

预

算 

 

 

申

请

单

位

意

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专

家

组

意

见 

 

 

 

 

                                                 组长：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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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苏州大学大型仪器设备有偿使用登记表 
使 用 单 位  课题组 / 实验室  

基金 申请人  申请总额（万元）  

基 金 卡 号  卡上当前余额（万元）  

本次使用时间  本次使用金额（万元）  

使 

用 

设 

备 

 

使

用

详

细

内 

容 

 

                  材    料    费 

  内     容 收 费 内    容 收  费 

 

 劳 务 费 

 

 

 

 

 

 

 

 

 

 

 

 

 

 

 

 

 

 

 

 

 

 

 

 

 

 

 

 

 

 

 

 

 

 

 

 

  收费小计（元）   

 

本

次

使

用

收

费

详

细

核 

算 

  收费总额（元）  

送样人 

 

 

 

操作人

 

 

 

使用费

核算人 

 

 

基金申请

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设备开放

管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财务处经

费结算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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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苏州大学开放共享仪器设备使用收费标准 

      仪器设备名称  国  别      规格型号     校内收费标准（元）

X射线衍射仪   25-30/个样 

X 射线荧光光谱仪   25/小时 

电感耦合等离子直读光谱仪        40-80/个样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20-40/个样 

激光拉曼光谱仪   40/小时 

等离子光谱仪   40/个样 

高效液相色谱仪   40-80/个样 

气相色谱仪   40-80/个样 

红外热象仪   80/小时 

热分析系统   40-65/个样 

水份分析仪   40/个 

电化学分析仪        40/个样 

透射电子显微镜        40/个样 

扫描电子显微镜        200/小时 

有机质谱仪        50-100/个 

元素分析仪   30/个 

凝胶渗透色谱仪   80/小时 

荧光分光光度计   15/个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40/元素 

CCD-单晶 X射线衍射仪   200/个 

液质联用仪   120/个样 

气质联用仪   50/小时 

核磁共振波谱仪   100-120/小时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30/天 

紫外分光光度计   30/个 

万能试验机   5/个 

液体闪烁计数器   5/个 

偏光显微镜   25/小时 

原子力研究显微镜   100/小时 

振动样品磁强计    

激光粒度仪   40/个 

高速冷冻离心机   15/次 

超速离心机    

蛋白纯化系统   150/次 

冷冻干燥箱   150/天 

流式细胞仪   30/管 

实时定量 PCR 仪    

冷冻切片机   40/小时 

组织脱水机   25/小时 

双向电泳仪   500/样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